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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運
會
的
實
質
是
一
場
盛

大
的
體
育
競
賽
，
既
是
競
賽
就

有
輸
贏
之
分
。
嚴
格
說
來
，
在

某
些
體
育
項
目
中
，
並
非
就
有

﹁勝
利
者
﹂
與
﹁失
敗
者
﹂
的

涇
渭
分
明
，
更
沒
有
﹁成
王
敗

寇
﹂
的
價
值
判
斷
，
更
為
確
切

的
表
述
，
其
實
內
在
於
﹁更
高
、
更
快
、
更
強
﹂
的

奧
林
匹
克
精
神
之
中
。
在
這
裡
，
勝
利
也
好
，
冠
軍

也
罷
，
只
體
現
為
﹁相
對
論
﹂
和
﹁比
較
級
﹂
。

《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
指
出
，
參
與
原
則
是
奧
林

匹
克
精
神
的
第
一
項
原
則
，
參
與
是
基
礎
，
沒
有
參

與
，
就
談
不
上
奧
林
匹
克
的
理
想
、
原
則
和
宗
旨
等

等
。
﹁參
與
比
取
勝
更
重
要
﹂
，
這
句
格
言
最
早
是

美
國
一
位
主
教
提
出
來
的
。
﹁現
代
奧
林
匹
克
之
父

﹂
顧
拜
旦
肯
定
了
這
一
思
想
，
並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奧

運
會
演
講
時
指
出
：
﹁奧
運
會
重
要
的
不
是
勝
利
，

而
是
參
與
；
生
活
的
本
質
不
是
索
取
，
而
是
奮
鬥
。

﹂
奧
運
會
應
當
是
所
有
運
動
員
，
不
，
所
有
參
與
者

的
體
育
盛
宴
，
而
不
應
成
為
少
數
獎
牌
獲
得
者
的
博

弈
狂
歡
。
只
有
讓
所
有
運
動
員
分
享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帶
來
的
運
動
的
歡
樂
、
技
能
的
展
示
、
人
際
的
溫
馨

、
世
界
的
和
諧
，
才
能
真
正
體
現
﹁團
結
、
友
誼
、

進
步
﹂
的
奧
林
匹
克
精
神
，
才
算
全
面
貫
徹
奧
林
匹

克
憲
章
關
於
﹁參
與
、
競
爭
、
公
正
、
友
誼
、
奮
鬥

﹂
的
五
項
原
則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展
示
的
是
人
類
挑
戰
自
我
、
挑

戰
自
然
的
追
求
與
夢
想
，
向
人
們
展
示
的
是
人
類
的

力
量
之
美
、
速
度
之
美
、
技
能
之
美
和
健
康
之
美
。

作
為
體
育
競
賽
，
這
種
展
示
當
然
需
要
一
定
的
標
準

和
尺
度
，
同
樣
需
要
一
定
的
象
徵
與
標
識
，
冠
軍
、

亞
軍
，
金
牌
、
銀
牌
之
類
，
就
是
根
據
這
種
需
要
設

計
和
產
生
的
。
正
因
如
此
，
奧
運
會
上
並
沒
有
對
立

意
義
上
的
﹁勝
利
者
﹂
與
﹁失
敗
者
﹂
，
作
為
對
於

﹁高
、
快
、
強
﹂
的
追
求
，
只
有
誰
﹁更
高
、
更
快

、
更
強
﹂
的
水
平
和
程
度
的
分
野
，
而
沒
有
唯
我
獨

尊
、
捨
我
其
誰
、
槍
打
出
頭
鳥
的
霸
道
與
壟
斷
。

任
何
一
項
世
界
紀
錄
的
產
生
，
都
是
前
一
項
世

界
紀
錄
的
突
破
、
刷
新
和
超
越
。
賽
場
之
上
的
震
撼

與
輝
煌
，
只
有
你
追
我
趕
的
競
賽
，
而
不
是
你
死
我

活
的
廝
殺
。
即
使
是
淘
汰
賽
中
的
出
局
者
，
他
的

﹁失
敗
﹂
也
是
相
對
的
，
正
是
由
於
他
的
優
秀
、
他

的
出
色
，
才
使
﹁更
高
、
更
快
、
更
強
﹂
的
選
手
必

須
通
過
努
力
、
通
過
奮
鬥
，
才
能
更
加
優
秀
、
更
加

出
色
。魯

迅
在
八
十
多
年
前
就
曾
指
出
：
﹁我
每
看
運

動
會
時
，
常
常
這
樣
想
：
優
勝
者
固
然
可
敬
，
但
那

雖
然
落
後
而
仍
非
跑
至
終
點
不
止
的
競
技
者
，
和
見

了
這
樣
競
技
者
而
肅
然
不
笑
的
看
客
，
乃
正
是
中
國

將
來
的
脊
樑
。
﹂
（
《
華
蓋
集
‧
這
個
與
那
個
》
）

魯
迅
的
論
述
很
具
象
，
這
個
場
景
在
奧
運
賽
場
的
確

出
現
過
。
一
九
六
八
年
墨
西
哥
奧
運
會
，
坦
桑
尼
亞

選
手
約
翰
‧
阿
赫
瓦
里
，
參
加
馬
拉
松
比
賽
的
途
中

腿
被
摔
傷
，
簡
單
包
紮
後
的
繃
帶
滲
着
血
跡
，
他
忍

着
巨
痛
竟
然
一
瘸
一
拐
跑
完
全
程
，
成
為
最
後
一
名

到
達
終
點
的
參
與
者
。
而
此
時
，
比
賽
早
已
結
束
，

頒
獎
也
已
完
畢
，
各
項
獎
牌
已
經
名
花
有
主
。
然
而

，
他
的
行
為
卻
感
動
了
在
場
的
所
有
人
，
他
到
達
終

點
的
那
一
刻
，
被
媒
體
譽
為
﹁當
代
奧
林
匹
克
歷
史

上
最
偉
大
的
時
刻
﹂
。
他
對
媒
體
說
：
﹁我
的
祖
國

從
七
千
英
里
的
遠
方
把
我
送
到
這
裡
，
不
是
讓
我
開

始
比
賽
的
，
而
是
讓
我
完
成
比
賽
的
。
﹂
誰
又
能
說

這
個
跑
道
上
的
﹁失
敗
者
﹂
，
不
是
奧
林
匹
克
精
神

的
﹁勝
利
者
﹂
呢
？

在
奧
運
賽
場
上
，
那
些
蟾
宮
折
桂
的
健
兒
們
是

應
當
祝
賀
的
，
但
是
，
金
牌
畢
竟
只
有
一
塊
，
它
不

可
能
屬
於
所
有
的
參
與
者
。
讓
我
們
向
那
些
雖
然
沒

有
拿
到
獎
牌
，
但
為
了
實
現
奧
林
匹
克
夢
想
，
真
正

體
現
奧
林
匹
克
精
神
的
﹁失
敗
者
﹂
致
敬
！

向

﹁失
敗
者
﹂
致
敬

安
立
志

讀
過
一
篇
報
道
，
是
一
位
女
性
寫
的
。

她
乘
飛
機
，
是
從
寧
波
到
廣
州
的
航
班
，
鄰
座
是
一
位
美
國
婦
女

。
兩
個
人
交
談
起
來
。

她
講
人
是
由
猿
進
化
而
來
的
。
另
一
位
認
為
人
是
上
帝
造
的
。

空
姐
送
來
點
心
，
她
不
加
思
索
馬
上
就
吃
，
因
為
她
掏
錢
買
了
票

，
理
應
享
受
服
務
。
另
一
位
要
先
行
一
個
儀
式
，
口
中
唸
唸
有
詞
，
然

後
品
嘗
。

過
了
一
會
兒
，
飛
機
顛
簸
起
來
。
廣
播
說
，
大

家
要
作
準
備
，
以
防
不
測
。
她
慌
了
起
來
。
美
國
婦

女
緊
握
她
的
手
，
安
慰
她
：
﹁有
上
帝
呢
。
﹂

有
驚
無
險
，
飛
機
平
安
降
落
。
美
國
婦
女
再
次

感
謝
上
帝
。

走
出
機
艙
，
兩
個
人
談
得
更
歡
了
。
一
個
是
上

帝
的
信
徒
，
另
一
個
是
信
徒
的
朋
友
。

國
人
大
部
分
不
了
解
上
帝
，
甚
至
不
相
信
上
帝

。
傅
佩
榮
指
出
，
我
國
已
有
的
儒
家
文
化
可
以
補
充

這
種
不
足
。

他
認
為
，
如
果
人
人
能
做

到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天
下
要
太
平
得
多
。
如
果
人

人
朝
着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
己

欲
達
而
達
人
﹂
的
方
向
努
力
，

便
有
望
實
現
一
個
﹁老
者
安
之

，
朋
友
信
之
，
少
者
懷
之
﹂
的

大
同
世
界
。

一
個
人
，
一
個
民
族
，
在
心
中
一
定
要
有
定
力

。
于
丹
的
演
講
，
能
夠
在
大
江
南
北
迴
響
震
盪
，
原

因
很
簡
單
，
因
為
于
丹
依
託
的
正
是
《
論
語
》
。

二
○
○
七
年
，
哈
佛
大
學
通
識
課
改
革
，
原
來

的

﹁歷
史
研
究
﹂
（h ist oric al

s tud y

）
改
成
了

﹁文
化
與
信
仰
﹂
（c ul tur e

an d
be lie f

）
。
這

說
明
，
哈
佛
一
方
面
堅
持
不
傳
教
，
另
一
方
面
也
認

為
信
仰
問
題
是
教
育
的
重
要
一
環
。

信
仰
是
對
人
生
根
本
目
標
的
確
信
。
教
育
中
的
信
仰
和
宗
教
中
的

信
仰
是
不
同
的
，
它
需
要
配
合
文
化
的
教
養
，
特
別
是
傳
統
文
化
的
學

習
。
這
種
學
習
並
不
是
要
你
去
重
複
古
代
的
教
義
和
儀
式
，
而
是
獲
得

一
種
根
源
性
的
選
擇
力
量
。
唯
其
如
此
，
面
對
時
代
，
面
對
自
己
的
生

命
，
我
們
就
不
會
活
得
輕
飄
飄
的
，
因
為
我
們
已
經
有
了
心
中
的
定

力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不
亦
樂
乎
﹂
，
八
月
八
日

中
午
胡
錦
濤
主
席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二
樓
宴
會
廳
隆
重

宴
請
出
席
北
京
奧
運
會
的

一
百
七
十
位
外
國
領
導
人

和
貴
賓
，
規
格
之
高
空
前

絕
後
，
被
海
外
媒
體
譽
為
﹁中
華
第
一
宴
﹂
。

此
次
盛
況
空
前
的
國
宴
筵
開
九
席
，
每
桌

均
以
鮮
花
命
名
，
分
別
是
牡
丹
、
茉
莉
、
蘭
花

、
月
季
、
杜
鵑
、
荷
花
、
茶
花
、
桂
花
、
芙
蓉

，
充
分
凸
顯
了
喜
慶
吉
祥
的
氣
氛
。
每
席
安
排

貴
賓
二
十
七
人
，
在
主
桌
﹁牡
丹
﹂
席
上
就
座

的
是
國
際
奧
委
會
主
席
羅
格
及
夫
人
、
國
際
奧

委
會
名
譽
主
席
薩
馬
蘭
奇
、
美
國
總
統
布
什
夫

婦
、
法
國
總
統
薩
爾
科
齊
、
俄
羅
斯
總
理
普
京

、
日
本
首
相
福
田
康
夫
夫
婦
、
巴
西
總
統
盧
拉

等
貴
賓
。﹁中

華
第
一
宴
﹂
既
體
現
了
我
禮
儀
之
邦

的
好
客
和
中
華
美
食
之
精
華
，
又
考
慮
到
國
際

慣
例
和
貴
賓
的
不
同
習
俗
，
可
謂
中
西
合
璧
、

匠
心
獨
運
。
宴
會
正
餐
為
四
菜
一
湯
外
加
北
京

烤
鴨
，
先
上
的
冷
盤
是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宮
燈

拼
盤
，
外
觀
呈
中
國
古
典
宮
燈
形
狀
，
內
含
水

晶
蝦
、
腐
皮
魚
卷
、
鵝
肝
批
、
葱
油
蓋
菜
和
千

層
豆
腐
糕
；
接
着
是
瓜
盅
松
茸
湯
；
首
道
熱
菜

是
兼
具
中
西
風
味
的
荷
香
牛
排
（
荷
葉
包
牛
排

）
；
為
體
現
京
奧
氛
圍
，
特
製
的
一
道
色
拉
名

曰
﹁鳥
巢
鮮
蔬
﹂
；
壓
軸
熱
菜
是
醬
汁
鱈
魚
，

北
京
烤
鴨
則
作
為
京
華
小
吃
助
興
。
賓
客
享
用

的
酒
水
並
非
﹁國
酒
﹂
茅
台
，
三
隻
高
腳
杯
分

別
斟
上
長
城
干
紅
、
干
白
和
礦
泉
水
。
胡
錦
濤

致
辭
後
，
舉
杯
環
繞
﹁牡
丹
﹂
桌
向
各
位
貴
賓

一
一
敬
酒
。
四
菜
一
湯
上
齊
後
，
是
點
心
和
水

果
冰
淇
淋
等
甜
點
。
這
樣
的
菜
式
布
局
令
人
賞

心
悅
目
，
餐
盤
兩
側
既
有
燙
金
的
刀
叉
、
黃
油

刀
、
湯
勺
、
高
腳
玻
璃
杯
和
麵
包
架
，
又
有
傳

統
的
中
國
筷
子
和
餐
盤
，
盤
子
上
更
烙
有
鑲
金

邊
的
中
國
國
徽
，
可
謂
﹁既
中
國
又
世
界
﹂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座
次
的
安
排
也
大
有
講

究
，
八
十
多
個
國
家
及
地
區
的
元
首
、
政
要
和

王
室
成
員
齊
聚
一
堂
，
既
要
避
免
出
現
政
治
對

手
比
肩
而
坐
的
尷
尬
場
面
，
又
要
利
用
這
千
載

難
逢
的
場
合
廣
交
朋
友
，
東
道
主
煞
費
了
苦
心

，
而
如
何
設
計
大
家
都
能
喜
愛
的
菜
式
。
也
是

個
很
棘
手
的
問
題
。
譬
如
，
宴
會
上
沒
有
豬
肉

，
這
就
不
會
對
穆
斯
林
和
猶
太
貴
賓
，
如
馬
來

西
亞
最
高
元
首
米
詹
‧
扎
因
‧
阿
比
丁
和
以
色

列
總
統
佩
雷
斯
等
人
造
成
不
敬
。
這
次
演
奏
的

樂
曲
也
經
過
精
心
挑
選
，
其
中
有
美
國
的
《
蘇

珊
娜
》
、
印
尼
的
《
梭
羅
河
》
、
非
洲
的
《
小

天
使
》
以
及
《
天
鵝
湖
》
、
《
剪
羊
毛
》
等
西

方
經
典
音
樂
，
優
美
的
音
符
為
五
大
洲
貴
賓
營

造
出
一
種
賓
至
如
歸
的
韻
味
，
最
後
演
奏
的
是

中
國
撒
尼
族
民
歌
《
遠
方
的
客
人
請
你
留
下
來

》
，
獨
具
特
色
的
輕
快
旋
律
沁
人
心
脾
。

在
國
人
傳
統
觀
念
裡
，
設
宴
待
客
似
乎
菜

上
得
越
多
越
能
顯
示
對
貴
客
的
盛
情
與
尊
重
，

如
今
這
種
心
理
早
已
不
合
時
宜
，
經
過
近
年
的

禮
賓
改
革
，
國
宴
標
準
也
與
時
俱
進
變
得
更
務

實
更
理
性
更
健
康
，
更
符
合
以
人
為
本
的
理
念

，
受
到
國
際
社
會
的
好
評
。

此
番
﹁中
華
第
一
宴
﹂
精
心
設
計
的
四
菜

一
湯
結
構
，
葷
素
搭
配
、
趨
於
清
淡
，
既
豐
盛

又
不
鋪
張
，
既
保
健
又
不
失
品
位
，
既
具
中
國

特
色
有
迎
合
國
際
口
味
，
贏
得
各
位
貴
賓
的
青

睞
也
就
不
足
為
怪
了
。（

請
作
者
聯
絡
本
版
編
輯
）

如
今
，
在
南
京
城
南
阡
陌
縱
橫
的
巷
子
裡
，
偶
爾
還
能
聽
到
這

樣
問
話
：
﹁小
孫
子
進
館
去
了
？
﹂
乍
一
聽
到
這
樣
說
法
，
非
但
外

地
人
會
感
納
悶
，
就
連
南
京
本
鄉
本
土
年
輕
人
，
恐
怕
一
時
半
會
兒

也
難
以
道
出
所
以
然
來
。
說
這
話
的
人
，
年
齡
多
半
是
六
十
開
外
的

老
人
，
那
麼
，
何
謂
﹁進
館
﹂
呢
？

說
來
其
實
很
簡
單
，
進
館
就
是
上
學
的
意
思
，
是
一
句
南
京
土

話
，
它
與
過
去
的
私
塾
有
密
切
關
係
。
私
塾
亦
稱
﹁門
館
﹂
，
還
有

別
稱
叫
﹁蒙
館
﹂
。
蒙
館
，
顧
名
思
義
，
就
是
舊
時
對
兒
童
進
行
啟

蒙
教
育
的
機
構
。

寫
到
這
裡
，
大
家
就
明
白
了
，
進
館
就
是
進
門
（
蒙
）
館
。
解

放
後
，
私
塾
逐
步
消
失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各
類
學
校
，
然
而
，
進
館

一
詞
，
卻
被
老
南
京
人
沿
襲
了
下
來
。

從
古
代
起
，
南
京
就
有
私
塾
，
這
是
一
種
古
老
的
教
育
體
制
。

由
於
辦
學
規
模
小
，
費
用
低
廉
，
形
式
靈
活
，
所
以
私
塾
對
於
教
育

的
普
及
，
實
是
功
不
可
沒
。
至
清
末
明
初
，
雖
開
始
實
行
新
學
制
，

但
私
塾
仍
然
活
躍
，
南
京
城
南
一
帶
，
一
條
街
巷

前
後
，
就
有
一
至
兩
所
，
農
村
則
一
村
或
幾
村
便

有
一
所
。
直
至
近
代
，
南
京
私
塾
曾
經
遍
及
城
鄉

，
此
後
又
延
續
了
四
五
十
年
。

私
塾
是
舊
式
家
庭
、
宗
族
或
教
師
自
己
設
立

的
教
學
處
所
，
採
用
個
別
授
課
的
教
學
方
法
，
十

幾
個
或
幾
十
個
年
齡
不
同
，
程
度
不
等
的
學
生
同

窗
讀
書
，
學
習
的
教
材
，
如
：
益
幼
雜
字
，
幼
學

瓊
林
，
對
類
指
掌
，
三
字
經
、
百
家
姓
、
千
家
詩

、
女
兒
經
、
古
文
觀
止
等
。
到
了
清
末
，
在
廢
科

舉
，
興
學
堂
時
，
私
塾
又
加

授
修
身
、
珠
算
、
國
文
等
課

程
。

私
塾
的
教
學
方
法
，
是

先
生
講
，
學
生
聽
，
先
讀
音

，
後
講
字
意
，
先
誦
課
本
，

後
搞
習
作
，
死
記
硬
背
。
規

矩
極
其
嚴
格
，
先
生
常
常
濫

用
戒
尺
，
體
罰
學
生
的
現
象
司
空
見
慣
。
但
是
卻

注
重
寫
字
的
練
習
，
不
多
指
導
，
從
描
紅
入
手
，

然
後
摹
寫
塾
師
手
寫
的
影
本
，
最
後
再
臨
寫
顏
、

柳
、
歐
等
字
帖
，
因
此
那
時
候
，
凡
是
私
塾
出
來

的
人
，
大
都
能
寫
一
手
漂
亮
的
毛
筆
字
。

南
京
在
各
個
時
期
都
湧
現
不
少
名
師
碩
儒
，

上
個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在
家
設
帳
授
徒
的
塾
師
，

亦
稱
﹁門
館
先
生
﹂
，
名
氣
最
大
的
當
數
門
東
的

丁
鳴
午
，
門
西
的
盧
橘
生
、
王
東
培
、
竇
友
芝

等
。

民
國
初
期
，
凡
私
塾
學
生
啟
蒙
之
書
，
皆
是
南
京
兩
家
著
名
書

莊
，
李
光
明
書
莊
和
湯
明
林
書
莊
提
供
。
李
光
明
書
莊
的
主
人
李
光

明
，
字
椿
峰
，
號
曉
星
樵
人
。
他
的
室
名
為
何
陋
居
，
設
肆
於
金
陵

聚
寶
門
內
，
三
山
街
大
功
坊
附
近
的
秦
狀
元
巷
中
，
並
設
分
肆
於
狀

元
境
口
的
狀
元
閣
。
據
所
刻
《
書
經
》
刊
葉
目
錄
記
載
，
李
光
明
書

莊
共
刻
印
了
一
百
六
十
七
種
書
。
據
傳
本
所
見
，
刻
書
用
兩
種
字
體

，
一
是
宋
體
方
字
，
佔
多
數
；
一
是
刻
寫
歐
體
楷
書
，
如
刻
《
益
幼

雜
字
》
，
字
體
書
寫
秀
勁
。
書
版
多
委
金
陵
唐
鯉
躍
雕
鐫
，
旌
德
李

鴻
才
校
字
。
李
光
明
書
莊
刻
印
的
書
籍
，
紙
墨
刊
工
俱
佳
，
在
當
時

坊
本
中
是
最
好
的
，
因
此
，
在
南
京
城
享
有
盛
名
。
南
京
民
間
還
流

傳
一
則
膾
炙
人
口
的
歇
後
語
，
就
是
由
其
引
發
的
，
玩
牌
以
後
的
輸

家
，
往
往
自
嘲
：
我
是
李
光
明
家
的
夥
計
—
—
做
書
（
輸
）
。

隨
着
新
式
學
校
的
蓬
勃
興
起
，
私
塾
漸
漸
式
微
。
解
放
以
後
至

一
九
五
六
年
時
，
南
京
僅
一
個
建
鄴
區
，
尚
存
私
塾
近
十
家
，
學
生

數
百
名
，
自
從
大
躍
進
開
始
以
後
，
私
塾
這
種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教
育
﹁載
體
﹂
，
終
於
在
南
京
這
塊
土
地
上
消
失
了
。

日記，原是作者並不打
算給讀者看的，所以多數名
人的日記只有在他們作古之
後才能公之於眾，使讀者一
飽眼福。也有一些日記是作
者在世時就載於刊物之上，
為研究者提供一點方便，或

發表出來做為對故舊的一點紀念。如《日記三抄》
，原是葉聖陶寫的《東歸江行日記》、《北上日記
》和《內蒙日記》的合刊，分別寫於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九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八○年後重新把它
們刊登出來。葉聖陶的意思是為了重溫自己和老友
們一同走過的路。無論見到何種情況，葉聖陶都真
實地記錄了自己的感情，這樣也就讓讀者一起與他
分享了這一份感情。這可能是由日記具有的特殊品
格所決定的。

很多讀者，似乎都有讀日記的癖好。記得學生
時期，有個同學拿着別人的日記讀得津津有味，還

有意無意的炫耀。偷看別人日記是一種不道德的行
為，最少要受道德上的譴責。那位同學，最終受到
了老師的嚴厲批評。撇開別的不談，這事正好說明
日記獨有的品格就是率真，對一切毫不隱藏。別人
的好奇心，我想十之八九是由日記的真誠、坦率的
品格換來的，如果日記記錄的文字如一些馬路廣告
那般無味，也就沒有深究的必要了。所以葉聖陶先
生在《日記三抄‧東歸江行日記》的小引中說：
「寫日記不避文言，因為日記本來不打算給別人看

，用文言卻可以少寫幾個字。」這是對日記品格的
最好概括。

日記的這種品格為它吸引了不少讀者。很多人
對長篇大論的文章毫無耐性，對一些張狂橫暴的文
章更是生厭，看日記卻可以平心靜氣，有如坐在茶
館品茗。一些小說家便想出絕招，為作品打上 「日
記」的字樣，如膾炙人口的《沙菲女士的日記》，
便寫得也如日記一樣情感洋溢。也有一些嗅覺靈敏
的人，靠了別人的日記發家。 「文革」的時候，許

多人是靠日記把別人整下台的。許多人也是因為日
記獲罪的。搜看別人的日記，那時不僅算不得犯法
，而且被譽為革命行為。巴金在《我的日記》一文
中說： 「我每天在 『牛棚』裡寫一段，儘管日記中
並無違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記帶回家中，在那段
時間只要是自稱 『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闖
進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別的東西。」日
記既然可以成為某些人整人的撒手鑭，也就可以成
為某些人高昇的階梯。

若干年前，外國曾發生偽造希特勒日記的案件
，要不是科學出來干涉，世界歷史恐怕要重新寫作
。當然偽造者並不是想改變歷史，而是崇拜金錢。
而靠日記換取金錢其實就是出賣日記中的真情，這
也是對日記的褻瀆。也有人把幾十年前的日記重新
修訂，加進今世的感情，這雖能獲得讀者的好評，
卻與篡改歷史無異。世上最不講功利的文字是日記
，因而它具有真情，靠了出賣真情過活的人是對日
記的最大歪曲。

提
起
東
北
作
家
，
大
家
會
立
刻
想
到
端
木
蕻
良
、

蕭
軍
和
蕭
紅
，
再
過
去
就
是
李
輝
英
、
穆
木
天
和
駱
賓

基
，
而
少
會
有
人
提
及
羅
烽
、
白
朗
、
舒
群
和
孫
陵
等

名
氣
略
遜
的
作
家
。

羅
烽
（
一
九
○
九
至
一
九
九
一
）
是
遼
寧
瀋
陽
人

，
與
舒
群
、
蕭
軍
和
蕭
紅
等
友
好
，
一
九
三
○
年
代
初

已
從
事
文
藝
活
動
，
在
哈
爾
濱
創
辦
過
《
文
藝
》
和

《
夜
哨
》
兩
個
周
刊
；
他
也
熱
衷
演
劇
，
辦
過
﹁星
星
劇
團
﹂
，
寫
過
劇
本

《
國
旗
飄
揚
》
，
參
與
多
人
合
編
的
名
劇
《
台
兒
莊
》
、
《
總
動
員
》
等
劇

本
的
創
作
。
羅
烽
由
一
九
三
一
年
起
，
在
報
刊
上
發
表
大
量
作
品
，
一
九
三

五
年
流
浪
到
上
海
，
加
入
中
國
左
翼
作
家
聯
盟
。
抗
戰
開
展
後
，
積
極
從
事

各
種
抗
日
工
作
，
擔
任
要
職
，
寫
作
甚
勤
。

他
的
創
作
以
小
說
為
主
，
曾
出
過
中
篇
小
說
《
歸
來
》
（
上
海
良
友
，

一
九
三
七
）
和
《
莫
雲
與
韓
爾
謨
少
尉
》
（
上
海
雜
誌
，
一
九
三
八
）
；
短

篇
小
說
集
《
呼
蘭
河
邊
》
（
上
海
北
新
，
一
九
三
七
）

、
《
橫
渡
》(

重

慶
商
務
，
一
九
四
○)

、
《
糧
食
》
（
重
慶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
一
九
四

○
）
和
《
故
鄉
集
》
（
哈
爾
濱
光
華
書
店
，
一
九
四
七
）
等
，
但
因
為
他
的

書
大
都
﹁生
不
逢
時
﹂
，
不
是
遇
到
戰
亂
（
《
歸
來
》
就
幾
全
燬
於
八
一
‧

三
炮
火
中
）
，
就
是
出
版
於
較
邊
遠
的
城
鎮
，
加
上
印
量
不
多
，
非
常
罕
見
。

日
記
的
品
格

李
恩
柱

心中的定力 言止善東
北
作
家
羅
烽

許
定
銘

解
讀

﹁奧
運
國
宴
﹂

殷

明

闊別南京的私塾 萬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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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炳
昌
一
九
一
二
年
農
曆
六

月
十
四
日
生
於
台
山
赤
溪
鎮
，
自

小
隨
父
出
廣
州
市
從
商
。
日
本
侵

入
廣
州
時
，
吳
父
及
其
他
父
老
走

避
不
及
，
被
日
軍
追
殺
而
慘
死
。

小
學
畢
業
後
，
轉
赴
澳
門
中

學
，
後
又
考
進
廣
東
國
民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系
。
大
學
畢
業
後
，
曾
一
度
在
廣
州
從
事
建
築

業
。

一
九
三
八
年
，
日
寇
攻
陷
廣
州
，
吳
炳
昌
逃
難
香

港
，
幸
有
一
技
之
長
，
很
快
就
在
香
港
站
穩
了
腳
根
。

一
九
四
一
年
日
寇
佔
據
香
港
，
吳
炳
昌
又
輾
轉
到
了
廣

西
、
貴
州
等
地
，
曾
參
加
柳
州
機
場
和
貴
陽
機
場
的
建

設
，
在
那
裡
結
識
了
潘
比
薇
，
她
在
公
司
會
計
部
工
作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
日
本
投
降
，
吳
炳
昌
重
返
香
港

。
日
軍
佔
領
香
港
當
天
，
香
港
九
龍
交
通
封
鎖
，
而
吳

身
在
九
龍
，
身
懷
一
批
工
人
出
糧
款
項
，
心
急
如
焚
想

方
設
法
找
過
海
的
通
道
，
當
時
交
通
已
斷
絕
，
經
過
十

多
小
時
千
辛
萬
苦
終
於
找
到
一
艇
戶
答
應
送
他
過
海
，

最
終
把
薪
水
發
放
到
工
人
手
上
才
安
心
而
回
。

抗
日
戰
爭
後
，
吳
炳
昌
在
港
從
事
建
築
、
地
產
業

，
同
時
結
識
了
一
班
愛
國
華
僑
子
弟
及
進
步
人
士
，
如

新
華
社
駐
外
分
社
創
始
人
之
一
、
第
二
任
香
港
新
華
社

分
社
社
長
黃
作
梅
，
其
兄
弟
黃
作
驃
及
李
煥
華
、
陳
沛

文
、
袁
玉
蓮
等
。
一
九
四
六
年
在
其
夫
人
潘
比
薇
女
士

鼓
勵
支
持
下
，
吳
捐
出
本
來
準
備
結
婚
的
五
千
元
港
幣

，
聯
同
幾
位
教
育
界
熱
心
人
士
盧
動
、
楊
夷
、
朱
治
平

、
甘
偉
光
（
前
新
會
市
長
）
、
黃
建
鋒
、
方
紹
謙
等
積

極
推
動
香
島
中
學
的
復
辦
工
作
。
一
九
四
六
年
，
香
島

中
學
正
式
復
校
，
吳
炳
昌
任
董
事
長
，
盧
動
為
第
一
任

校
長
。學

校
以
愛
國
教
育
作
為
主
導
思
想
，
貫
徹
德
、
智

、
體
全
能
的
教
學
宗
旨
。

當
時
香
島
因
立
場
鮮
明
，
熱
愛
新
中
國
而
受
歧
視

，
被
視
為
﹁左
派
學
校
﹂
。

由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月
八
日
開
始
，
香
港
發
生
暴
亂

事
件
，
被
洗
劫
或
燒
毀
的
工
會
、
學
校
、
工
廠
、
商
店

達
三
百
家
之
多
，
死
傷
人
數
逾
三
百
人
。
香
島
中
學
正

校
和
分
校
，
分
別
在
這
一
暴
亂
事
件
中
被
燒
毀
。

當
時
吳
正
與
一
批
香
港
知
名
人
士
應
邀
前
往
東
北

參
觀
，
獲
悉
此
事
後
，
中
斷
參
觀
，
擬
由
北
京
轉
飛
香

港
。
抵
京
後
，
機
票
已
買
妥
，
突
然
接
獲
通
知
：
周
總

理
要
接
見
他
。
於
是
，
他
改
買
第
二
天
的
機
票
。
十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半
，
廖
承
志
親
自
陪
同
吳
炳
昌
前
往
總
理

辦
公
室
拜
會
周
總
理
。
周
總
理
的
支
持
和
鼓
勵
促
使
吳

全
力
以
赴
辦
好
香
港
愛
國
教
育
事
業
。

一
九
八
○
年
一
月
，
響
應
改
革
開
放
的
方
針
，
第

一
機
械
工
業
部
（
國
家
機
械
電
子
工
業
部
）
副
部
長
楊

鏗
同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吳
炳
昌
醞
釀
，
在
香
港
合
資
開
設

公
司
，
推
進
中
國
機
電
產
品
出
口
；
同
年
七
月
，
吳
氏

父
子
到
北
京
中
國
機
械
設
備
進
出
口
總
公
司
（C

M
EC

）

，
與
賈
慶
林
總
經
理
簽
訂
成
立
華
盛
昌
機
械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的
協
議
。

隨
着
業
務
的
不
斷
發
展
，C

M
E C

在
香
港
陸
續

成
立
了
十
一
家
全
資
子
公
司
和
合
資
公
司
，
在
內
地
投

資
建
立
了
二
十
多
個
企
業
。

吳
炳
昌
還
十
分
關
心
家
鄉
江
門
五
邑
的
建
設
事
業

，
他
總
是
盡
己
所
能
，
給
予
大
力
支
持
。
改
革
開
放
的

第
一
年
，
他
即
與
王
美
、
朱
灼
雲
等
合
捐
十
台
大
卡
車

給
台
山
縣
外
貿
部
門
，
一
時
轟
動
五
邑
僑
鄉
。
為
了
便

於
聯
絡
港
澳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鄉
親
，
促
進
鄉
誼
，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
他
又
捐
資
二
十
萬
港
元
，
成
立
赤
溪
田

頭
同
鄉
會
。

吳
炳
昌
一
九
七
七
年
被
選
為
廣
東
省
第
四
屆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委
員
，
一
九
七
八
年
被
選
為
第
五
屆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全
國
委
員
。
真
是
：
畢
生
愛
國
志
，

一
片
赤
子
情
。

畢
生
愛
國
志

一
片
赤
子
情

│
懷
已
故
吳
炳
昌
先
生

吳
淡
初

香
島
中
學
創
辦
人
合
照
。
吳
炳
昌
（
前

左
一
）
、
潘
比
薇
（
前
中
）
夫
婦
與
友
好
黃

作
梅
（
後
右
三
）
等
合
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
島
中
學
創
辦
人
合
照
。
前
排
（
左
起
）
：
馬
功
武
、
吳
炳
昌
、
潘
比
薇
、

甘
偉
光
、
方
紹
謙
；
後
排
（
左
起
）
：
楊
夷
、
朱
治
平
、
盧
動
、
黃
建
鋒


